
向妻子闺蜜借款500多万 竟还反告闺蜜
男子获刑1年6个月 并处罚金10万元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高松

本报讯 见小区快递架无人

看管， 便顺手牵羊， 而尝到甜

头后的男子， 竟将快递架当成

了“零元购” 超市。 近日， 经

崇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崇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

样一起案件， 法院最终以盗窃

罪判处杨某拘役 4 个月， 并处

罚金 1000元。

去年 7月的一天， 黄先生发

现小区门口快递架中自己的快递

不见了， 就联系物业调取监控，

发现快递被一名陌生人拿走了，

于是便报了警。

随后警方经过侦查， 将犯罪

嫌疑人杨某抓获归案。 据杨某交

代， 他在经过小区门口的快递架

时， 看到有两箱牛奶， 见到周围

也没有人看管， 便直接把东西搬到

自己的电瓶车上运回了家。 过了一

夜发现似乎没有人查觉， 杨某又壮

着胆子， 想再去快递架上看看还有

没有什么好东西， 于是杨某又来到

快递架前， 将一箱苹果搬回了家。

就这样， 尝到甜头的杨某， 3 天内

竟然先后 4 次到快递架上偷取包

裹， 不管是包裹里的牛奶、 面包、

水果， 甚至还有文具， 杨某都统统

拿回家， 似乎将快递架当成了小超

市来频繁光顾， 每次还都是“零元

购”。

东西拿回家后， 杨某就将快递

单撕掉或者将上面的信息涂掉， 家

人问起来， 杨某便说是自己买的。

直到民警找上门， 杨某家里还堆放

着一些快递没有来得及拆开。 杨某

到案后交代， 偷来的快递自己只吃

了几个苹果， 其他的都没有动， 自

己并不是真正缺这些东西， 更多是

因为无聊， 寻求刺激。

经过鉴定， 杨某盗窃的物品价

值 791.3 元， 而杨某的行为也构成

刑法规定的“多次盗窃” 的情形。

崇明检察院经过审查认定， 杨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多次窃取公私财

物， 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 应当以

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最终， 经

崇明检察院提起公诉， 崇明法院依

法作出如上判决。

检察官提醒 >>>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两年内盗

窃三次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多次

盗窃”， 而多次盗窃的， 不论窃得

财物的数额大小， 均以盗窃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切莫以为盗窃数额较

小， 就不会遭到处罚。

用自己银行卡帮他人取钱就能拿报酬？
男子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获刑1年 缓刑1年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曹赟娴

本报讯 公司财务发来消息，

让出纳帮忙转账， 转出 948 万元后

却发现，这是个顶着相同头像昵称、

冒充财务的“高仿号”。 诈骗所得的

赃款，则找人“跑分”洗白，即通过银

行卡等支付途径，多次转账、层层转

移……近日，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跑分”的

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缓刑 1

年，并处罚金 6000元。

吴女士是上海一家公司的出

纳， 4 月 27 日上午， 她的微信出

现错误， 重新登录后， 收到公司

“财务” 发来的消息， 让吴女士向

指定账户转账， 因公司此前曾有过

类似操作， 吴女士没有犹豫， 当即

分多次转了 948万元。

可在转账完成后， 吴女士发

现， 微信好友列表内竟有两个一模

一样的财务， 从头像到昵称都完全相

同。 经核实 ， 发来转账指令的是

“假” 财务， 公司随即报警处理。

另一边， 诈骗团伙为转移赃款，

开始找人“跑分”， 黄某就是其中一

员。 他本想找份兼职工作， 于是联系

了“中介” 赵某， 见面后赵某查看了

他的银行卡， 表示需要用他的卡取点

现金， 给他三个点的报酬。 明知这些

钱的来源有问题， 黄某还是答应了。

次日， 一家公司向黄某卡上打来

6 万元， 正是犯罪团伙从吴女士处诈

骗所得的赃款。 黄某将钱取出后交给

赵某，并获得了 1800元的报酬。 后经

公安机关电话联系，黄某主动自首。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

黄某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款而予以转

移， 其行为已构成掩饰、 隐瞒犯罪所

得罪， 结合黄某的犯罪事实、 自首情

节、 退缴情况、 认罪认罚等， 法院作

出上述判决。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王擅文

做工程项目的姚某某结识妻

子闺蜜小燕后， 陆续向其借款

500 余万元。 然而， 令小燕万万

没有想到的是， 原以为自己在为

好友“两肋插刀”， 不想闺蜜丈

夫竟是“东郭先生”， 为逃避还

款“颠倒黑白”， 反将自己告上

法庭……经青浦区人民检察院以

涉嫌虚假诉讼罪对姚某某提起公

诉， 近日， 法院审理后判处姚某

某有期徒刑 1年 6个月， 并处罚

金 10万元。

先后从妻子闺蜜处

借款500多万

2012 年前后， 姚某某通过

自己妻子认识了小燕。 小燕是姚

妻子的闺蜜， 事业发展得很好。

因为闺蜜的关系， 又同处一个行

业， 小燕对姚某某也多有帮扶，

不久后就为他介绍了一笔工程

单。 然而， 姚某某启动资金不

够， 便瞒着妻子向小燕借款， 小燕

念及“送佛送到西”， 将自己的一

张信用卡借给姚某某周转使用。

毫不客气的姚某某使用这张

卡套现数十万元后， 又陆续向小

燕借来两张信用卡用于套现。 短

短一年余， 姚某某便从小燕处陆

续套现使用， 并额外借款 310 万

元。 其间， 姚某某每月还信用卡

的钱会直接转至小燕银行卡账户，

再由小燕还款。

2013 年， 姚某某又以“资金

缺太多了” 为由， 请求小燕将自己

名下的一套房产抵押给银行贷款，

贷款人为姚某某， 小燕则为担保

人。 小燕照做后， 将抵押贷款所得

的 200 万元交给姚某某使用。 此

后， 出于信任， 小燕偶尔催过几次

款， 但姚某某屡屡搪塞， 小燕也未

强制要求对方还钱。

竟“颠倒黑白”，反诉

闺蜜欠债

然而， 就在小燕以为自己是在

为好友丈夫“两肋插刀” 时， 2017

年， 她却收到来自法院的开庭文

书。

姚某某竟将转账至小燕银行卡

上的流水记录作为“证据”， 声称

“多年来借款给小燕做工程， 一共

给了 560余万元， 但小燕一直不肯

还， 我也是出于无奈”， 要求小燕

偿还借款并支付相应利息。 颠倒黑

白的言语令小燕瞠目结舌， 好在法

院依法审理后因证据存疑， 不予通

过姚某某的申诉请求。

从法庭出来的小燕愤怒非常，

又几经与姚某某沟通无果， 最终于

2021 年 3 月 13 日决定报警。 2022

年 5月， 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

经审查， 检察官对姚某某进行

释法说理， 向其陈述银行流水及聊

天记录等铁证。 最终， 姚某某才承

认， 自己捏造了事实， 向小燕提起

民事诉讼行为。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 姚某某

以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妨害司

法秩序， 其行为已触犯 《刑法》，

遂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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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被害人追款心切 假律师行骗近千万
因犯合同诈骗罪获刑13年6个月 并处罚金40万元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吴珊珊

一名仅在律师事务所有过实习

经历却并无执业资质的“律师”，

利用被害人急于追讨投资款的心

理， 与上百名被害人签订 《委托代

理法律服务协议》， 并以收取前期

费用的名义骗取被害人钱款共计

970 余万元。 近日， 黄浦区人民检

察院以合同诈骗罪对该案的被告人

吕某某提起公诉。 黄浦区人民法院

依法判决被告人吕某某犯合同诈骗

罪，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3 年 6 个

月， 剥夺政治权利 2年， 并处罚金

40万元。

为追回投资款

向“律师”寻求帮助

2015 年起， 任女士、 盛女士

等多名投资者购买某金融公司理财

产品， 后因平台无法兑付遭受财产

损失， 该金融公司也因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被立案调查。 2017 年， 任

女士结识了被告人吕某某实际控制

的 A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对方称该金融公司出事前曾与他们

有过业务往来， 因此他们对该公司

的资产情况比较了解， 同时还介绍

了一些过往公司为投资人追讨损失

的成功案例。 随后， 对方提议 A

资产公司作为居间方、 公司合作的

安徽某律所作为乙方， 协助任女士

等投资者追回损失的财产。

不久， 任女士便收到一份由安

徽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法律服

务方案。此后，有上百名被害投资者

响应， 投资者委托盛女士等作为代

表与 A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安徽

某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法律

服务协议》。据盛女士回忆：“当时是

吕律师与我们签的协议， 后续也是

由他的团队负责追讨投资款。”

协议到期未履行

预付费用无法退还

按照协议约定， 任先生等人要

预先支付追回资金总额的 4.5%作

为前期费用 ， 后期再支付剩余

19.5%的服务费， 如果届时无法追

回一定比例的投资款， 将会返还所

有前期费用。 被害投资者便按照各

自的比例将钱款转到了吕某某指定

的 B 公司账户， 吕某某对任女士

等人称该账户为 A 资产管理公司

的关联账户。 协议签订后的每个

月， 任女士等人都会收到一份律所

出具的工作日志， 说明追款工作进

度等事宜。 与此同时， 吕某某让任

女士等人寻找更多的被害投资人参

与， 并签订委托协议。 但 2019 年

初， 协议到期后， 任女士等人却未

收到任何追回的投资款， 吕某某也

并未将前期费用退还， 于是众人便

向警方报案。

据警方调查， 吕某某在协议签

订期间， 未曾将钱款用于履行合

同， 他将所收到的共计 970 余万元

全部用于清偿债务、 公司运营等。

私刻印章

骗取钱财

原来， 吕某某虽曾经在安徽某

律所实习， 虽然有一些法律基础和

工作背景， 但并无执业律师资格。

2017 年底至 2018 年 8 月， 他利用

投资人任女士、 盛女士等投资人急

于讨回受损投资款的心理， 联系部

分被害人、 杜撰其控制的 A 资产

公司与安徽某律所存在合作关系，

与多名被害人签订 《委托代理法律

服务协议》。 “其实我早就知道在

刑事诉讼阶段， 通过民事诉讼途径

来追回投资款基本是不可能的。”

吕某某到案后交代， “并且在合同

签订后， 我资金链一度出现了问题，

我就想着让对方继续寻找被害投资

人， 以收取更多的资金来使用。”

2018 年 5 月， 吕某某担心被害人会

提前要回前期费用， 为了安抚被害

人、 拖延时间， 再次与被害人签订了

《承诺补充》， 约定将由无实际业务合

作关系的 4 家律所承担无限连带责

任。 后经查， 吕某某与被害人所签订

的合同中， 加盖的律所印章均系其伪

造私刻。

最终， 经黄浦检察院提起公诉，

今年 6 月 12 日， 黄浦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人吕某某犯合同诈骗罪， 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 13 年 6 个月， 剥夺政治

权利 2年， 并处罚金 40万元。

实际上， 本案中涉及的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一案当时已经进入刑事司法

程序， 公司资产已被司法机关扣押，

是无法通过民事途径进行案外清偿

的。 被告人明知这一点， 却仍旧向被

害人宣称可以代为追回投资款。

一、 “高仿” 好友设陷阱， 提

高警惕莫被骗

本案主审法官饶伊蕾表示， 当

前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数量激

增， 并且呈现出链条化、 产业化发

展态势。 本案中， 犯罪分子通过非

法手段获取公司人员情况， 再伪装

成财务， 发送转账指令。 实践中，

有的犯罪团伙还会精心伪造“工作

群”， 当事人进群后看见有众多公

司内部人员在群内， 伪装的“同

事” 还在一本正经聊工作， 极易放

松警惕。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 进行

线上转账、 汇款等操作前， 务必通

过电话、 见面等途径核实确认对方

身份， 涉及对公业务的， 更要严格

执行单位财务管理制度， 谨防上当

受骗。

二、 电信网络诈骗中， 下游犯

罪行为的认定

在防范被骗的同时， 还要警惕

成为电信诈骗的“帮凶”。 一些人

认为帮忙转下账、 取个钱就可以赚

取佣金， 不是多大的事情， 殊不知

可能已经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司

法处理中， 到案的多是下游实施技

术支持、 供卡或者转账、 取现的行

为人。 对于他们的行为如何定性，

需要全面审核具体案件中行为人的

认知能力、 既往经历、 行为次数和

手段、 是否规避调查和监管、 与上家

的联系程度、 获利情况等， 结合行为

人的供述和辩解， 在主客观一致的范

围内进行综合认定， 确保量刑与其罪

责相适应。

如果在案证据证实行为人与上游

犯罪已经形成长期稳定的配合、 分成

关系， 应当以诈骗犯罪的共犯论处；

如果行为人只实施了单一的供卡行

为， 可以适用刑法第 287条之二兜底

性罪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进行

惩处； 如果行为人在供卡之外， 还配

合转账、套现、取现的，此时行为人的

明知程度、主观犯意升高，参与的犯罪

环节增多，行为危害程度更加严重，兜

底性罪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

经不足以评价法益侵害程度的， 可以

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论处。

三、 莫因贪图小利， 成为电信诈

骗“工具人”

法网恢恢， 跑得了“分”， 跑不

了人。 再次提醒大家， 在找工作或兼

职时， 一定要通过正规、 合法的劳务

中介， 了解清楚工作内容及性质， 低

付出、 高回报的工作往往设有陷阱。

同时， 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

证、 银行卡等， 拒绝任何形式的出

借、 出售， 更不能被高额利润所诱

惑， 成为他人犯罪的“帮凶”， 否则

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官说法 >>>

小区快递架竟成“零元购”小超市？
男子犯盗窃罪被判刑


